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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开发区奉运路8号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4

普通股股东人数 5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7,903,22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7,903,2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83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83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李梅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胡岭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738,800 99.6567 134,749 0.2813 29,678 0.062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738,800 99.6567 134,749 0.2813 29,678 0.062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738,800 99.6567 134,749 0.2813 29,678 0.062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738,800 99.6567 134,749 0.2813 29,678 0.062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714,800 99.6066 158,749 0.3314 29,678 0.062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719,715 99.6169 153,834 0.3211 29,678 0.062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719,715 99.6169 153,834 0.3211 29,678 0.062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738,800 99.6567 134,749 0.2813 29,678 0.0620

9、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112,800 96.8842 134,749 2.5534 29,678 0.5624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722,189 99.6221 181,038 0.377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47,714,800 99.6066 158,749 0.3314 29,678 0.0620

6

《关于公司董事2024

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

薪酬标准的议案》

47,719,715 99.6169 153,834 0.3211 29,678 0.0620

7

《关于公司监事2024

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

薪酬标准的议案》

47,719,715 99.6169 153,834 0.3211 29,678 0.0620

8

《关于续聘公司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47,738,800 99.6567 134,749 0.2813 29,678 0.0620

9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

任险的议案》

5,112,800 96.8842 134,749 2.5534 29,678 0.5624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47,722,189 99.6221 134,749 0.377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 议案9关联股东金李梅女士及其控制的企业杭州铧广投资有限公司、杭州通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黄魏青女士、胡岭女士、余丁坤先生、唐卫岗先生、张改英女士回避表决，所代表的股份数不计入所涉

关联交易事项的有效表决权总数。

3、议案10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嘉、王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本次股东大会除审议上述提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特此公告。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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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三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55.73万元；预

计202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525.72万元； 预计2024年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8,145.72万元，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

入为7,848.91万元。

如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将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第12.4.2条第一款第（一）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规定的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情形，公司股票将在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

字样），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股票停牌情况及退市风险警示实施安排

如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和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第12.4.2条第一款第

（一）项情形，公司股票将于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开始停牌。披露日为非交易日的，于次一交易日起

开始停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公司股票停牌之日后5个交

易日内，根据规则规定，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应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在股票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前及时发布公告。公司股票自公告披露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复牌。公告披露日为非交易日

的，于披露后的第二个交易日起复牌。 自复牌之日起，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历次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4年10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

所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中披露了公司业绩

大幅下滑的风险，如果公司主要客户短期内没有生产计划或生产计划减少，在手订单情况发生变化，公

司主要客户对公司灭火抑爆系统及其他产品的采购可能减少甚至停止， 从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进而导致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可能下滑至1亿元以下且亏损，提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及时查阅并认真阅读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定期报告等文件，并充分关注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披露了若业绩大幅下滑致全年营业收入下滑至1亿元以下且亏损，则公司股票可能面临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的风险。

公司于2025年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二次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四、其他事项

以上财务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数据，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2025年4月

30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2024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经审计后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和网站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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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5

年4月23日以书面、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25年4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0

人，实到董事10人，为提高决策效率，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要求，本次董事

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形成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潍坊市兴晨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兴晨” ）系潍坊、寿光两级政府为推动公司化解债务风

险、实现复工复产而专门设立的国有全资公司。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潍坊兴晨拟开展银团

贷款、供应链融资等业务，融资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5亿元，融资资金定向用于推动公司复工复产和

补充流动资金。 为保障上述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寿光美伦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山东

晨鸣纸品销售有限公司、江西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黄冈晨鸣浆纸有限公司、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

上海鸿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为潍坊兴晨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5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6

年，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担保、质押担保、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方式。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请参阅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及香港联交所网站（www.

hkex.com.hk）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黄冈科技受让晨鸣黄冈基金39.98%份额的议案》

湖北长江晨鸣黄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晨鸣黄冈基金” ）是为推动公

司控股子公司黄冈晨鸣浆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冈晨鸣” ）二期项目建设而设立的专项投资基金。

鉴于黄冈晨鸣二期项目已终止建设，且晨鸣黄冈基金经营期限即将届满。 为进一步加强对黄冈晨鸣的控

制力，提升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公司控股子公司黄冈晨鸣纸业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黄冈科技” ）拟受让有限合伙人湖北长江（黄冈）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的晨鸣黄冈基金39.98%的基金份额，转让价款为人民币439,157,698.63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请参阅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及香港联交所网站（www.

hkex.com.hk）的相关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黄冈晨鸣为黄冈科技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黄冈科技受让湖北长江（黄冈）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晨鸣黄冈基金

39.98%份额的交易需求， 黄冈晨鸣拟为黄冈科技本次交易的支付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应收账

款质押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39,157,698.63元，担保期限为3年。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请参阅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及香港联交所网站（www.

hkex.com.hk）的相关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建设黄冈晨鸣二期项目的议案》

受市场变化及银团贷款审批等因素影响，考虑当前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避免资本性开支进一步影

响流动性，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董事会同意终止建设黄冈晨鸣二期项

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请参阅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及香港联交所网站（www.

hkex.com.hk）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488� � 200488� 证券简称：ST晨鸣ST晨鸣B 公告编号2025-039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3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决定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公司2024

年度股东大会，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于2025年4月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及

于2025年3月31日披露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的相关公告。

2025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黄冈晨鸣为黄冈科技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终止建设黄冈晨鸣二期项目

的议案》，上述三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提高决策效率，2025年4月25日，公司控股股东

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控股” ）以书面方式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增加公司2024年度

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请将前述三项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公司董事会审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晨鸣控股持有公司股份819,912,8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7%。晨鸣控股作为提案人向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申请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增加的临时提案事项外，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方式、地点、股权登记日及其他

事项均不变。 现将增加临时提案后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9:15一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股权登记日：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7日，B股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12日（B股最后交易

日为2025年5月7日）。 B股股东应在2025年5月7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

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2025年5月7日（B股最后交易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B股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

络投票。

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股东名册登记的公司H股股东（根据香港有关要求发送通知、公告），

不适用本通知。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相关机构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00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关于202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

6.00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分配的议案 √

8.00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年度敞口授信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

10.00 关于开展设备融资业务的议案 √

11.00 关于2025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12.00 关于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13.00 关于终止建设黄冈晨鸣二期项目的议案 √

14.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

15.00 关于黄冈晨鸣为黄冈科技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上述议案1、议案3-12经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13-15经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2-6经公司于

2025年3月31日召开的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见刊登在2025年4月1日、2025

年4月2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以及2025年3月31日、2025年4月25日载于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

hk）上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1-10、议案13为普通决议案；议案11-12、议案14-15为特别决议案。 上述议案7关联股东

需回避表决，且不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股东代表人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出席人身

份证和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回执进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表人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持股凭证和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回执办理登记手续。

（3）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登记

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

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公司的股东名册。 有关股票的投票权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

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名义为投资者的利益行使。 有关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者如需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受托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受托证券公司的有

关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和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回执办理登记手续。

前述股东大会适用的授权委托书和其他授权文件须在股东大会举行前24小时送达公司证券投资

部，方为有效。

公司股东可通过邮寄、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拟出席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须于股东大会召开前24小时办理登记手续。

3、登记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公司证券投资部。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三。

五、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传勇陈琳

电话：0536-2158008

传真：0536-2158977

邮箱：chenmmingpaper@163.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邮编：262705）

2、预计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4、晨鸣控股《关于增加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特此通知。

附件一：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附件二：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一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股）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月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认

（章） 年月日

注：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东，委托先生（女

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提案投

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00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关于202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

6.00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分配的议案 √

8.00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年度敞口授信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

10.00 关于开展设备融资业务的议案 √

11.00 关于2025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12.00 关于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13.00 关于终止建设黄冈晨鸣二期项目的议案 √

14.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

15.00 关于黄冈晨鸣为黄冈科技提供担保的议案 √

注：1、委托人可在“同意” 、“反对”或“弃权”任意一项方框内划“√”号，作出投票指示。

2、如委托人未作出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法人股东委托须加盖公章。

委托人姓名/名称 （签

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营业

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年月日

附件三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

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488” ，投票简称为“晨鸣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002124� � � � � � � � �证券简称：ST天邦 公告编号：2025-037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产生

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邦食品” ）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九届监事

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2名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1名，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中国人寿金融中心18楼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了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民主选举，同意选举王思羽女士（个人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

期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三分

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思羽:女，1990年出生，本科学历。自2021年1月加入天邦食品，历任审计监察部督查高级经理。现

任天邦食品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王思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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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其他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4月25日15:00在安徽

省合肥市包河区中国人寿金融中心18楼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3月31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25日 （星期

五）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中国人寿金融中心18楼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邦辉；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52人， 代表股份378,085,76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16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341,579,90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73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42人，代表股份36,505,8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51人， 代表股份46,169,58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7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 代表股份9,663,7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4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42人， 代表股份36,505,8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3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6,608,54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93％；反对1,215,96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6％；弃权261,2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8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92,36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004％；反对1,215,9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37％；弃权261,2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4,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59％。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6,536,7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3％；反对1,190,98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0％；弃权358,0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6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20,5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449％；反对1,190,9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96％；弃权358,0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2,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55％。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6,409,6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67％；

反对1,207,3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3％；弃权468,762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2,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93,4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696％；反对1,207,3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51％；弃权468,7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2,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6,556,3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55％；反对1,174,48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6％；弃权354,9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6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40,1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873％；反对1,174,4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38％；弃权354,9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2,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88％。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496,04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50％；反对2,256,06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67％；弃权333,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1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79,86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908％；反对2,256,06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65％；弃权333,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5,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27％。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520,5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70％；反对1,370,58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5％；弃权2,194,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68,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604,3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2779％；反对1,370,5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86％；弃权2,194,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68,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35％。

提案7.00�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借款授信总量及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6,324,0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0％；反对1,394,98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0％；弃权366,7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9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07,8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842％；反对1,394,9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14％；弃权366,7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7,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4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8.00�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管、监事人员薪酬及2025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269,0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176％；反对2,478,28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78％；弃权422,2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269,0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176％；反对2,478,2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78％；弃权422,2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8,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46％。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9.00�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6,388,5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11％；反对1,173,08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3％；弃权524,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8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72,3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239％；反对1,173,0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08％；弃权524,1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7,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10.00�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281,12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82％；反对2,119,98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7％；弃权684,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7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364,9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253％；反对2,119,9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17％；弃权684,6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3,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11.00�关于公司2025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796,8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01％；反对2,542,38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24％；弃权746,5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5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80,6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764％；反对2,542,3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66％；弃权746,54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43,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70％。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12.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选举4名非独立董事，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的选举票数 是否当选

选举张邦辉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44,735,154股 是

选举盛宇华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44,293,369股 是

选举梁星晖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44,292,352股 是

选举汪玉喜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44,303,662股 是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的选举票数 是否当选

选举张邦辉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818,969股 是

选举盛宇华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377,184股 是

选举梁星晖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376,167股 是

选举汪玉喜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387,477股 是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1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选举3名独立董事，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的选举票数 是否当选

选举陈良华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44,216,956股 是

选举陈有安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43,836,928股 是

选举陈柳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43,815,134股 是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的选举票数 是否当选

选举陈良华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300,771股 是

选举陈有安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920,743股 是

选举陈柳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898,949股 是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14.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选举2名非职工监事，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的选举票数 是否当选

选举张炳良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343,894,046股 是

选举钱晶艳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344,030,103股 是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所获得的的选举票数 是否当选

选举张炳良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11,977,861股 是

选举钱晶艳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12,113,918股 是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4年度履职情况进行述职,《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于

2025年3月3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方娟、杨军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2025）承义法字第00072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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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当日以电话和口头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5年4月25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中国人寿金融中心18楼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采取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参

会董事一致推选，本次会议由张邦辉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限的议案》；

根据实际情况，经全体董事同意，决定豁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时限，暨于2025年4月

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二、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选举张邦辉先生为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任期三年。

三、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会议确定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

委员张邦辉先生、汪玉喜先生、陈有安先生，张邦辉先生为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

委员陈有安先生、陈柳先生、梁星晖先生，陈有安先生为召集人。

3、审计委员会

委员陈良华先生、陈柳先生、盛宇华先生，陈良华先生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陈柳先生、陈良华先生、张邦辉先生，陈柳先生为召集人。

以上委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四、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裁的议案》；

第九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张邦辉先生为公司总裁，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任期三年。 （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五、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审议，会议同意聘任章湘云女

士、严小明先生、张德刚先生、张艳刚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届满为止，任期三年。 （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审议，会议同意聘任章湘云女

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任期三年。（简历见

附件）

联系方式：电话：021-64182751；邮箱：zhangxy@tianbang.com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七、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审议，会议同意聘任杜超先生

为公司财务总监，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任期三年。 （简历见附

件）

八、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审议，会议同意聘任胡尔丹女

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任期三年。（简历

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简历

张邦辉：男，中国国籍，1963年7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历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助

研，无锡化十动物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余姚天邦总经理。 现任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裁。

张邦辉先生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截至公告日，张邦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1,916,185股。 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 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章湘云：女，1975年12月出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15年外资企业财务工作经验。 2015年加入

天邦食品，先后担任计划财务部总经理、汉世伟财务总监、证券发展部总经理。2018年10月起任天邦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截至公告日，章湘云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严小明：男，1979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行政部总经理，天邦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公关与事务部总经理、江苏汉世伟食品有限公司、湖北汉世伟执行董事，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现任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拾分味道集团总裁。

截至公告日，严小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56,64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张德刚：男，中国国籍，1972年1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历任雨润集团发展部总经理、总裁助理。 现任

天邦食品投资总监。

截至公告日，张德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张艳刚：男，中国国籍,1983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江西艾格菲经理、艾格菲广西大区场长、广西

汉世伟副总经理、汉世伟集团南宁战区总经理、汉世伟集团副总裁兼两广大区总经理。 现任汉世伟集团

执行董事、总裁。

截至公告日，张艳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杜超：男，1986年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历任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公告日，杜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胡尔丹：女，1986年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历任上海久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高级咨询顾问及项

目经理，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高级经理、战略投资部总经理助理、证券事务专员、投资者关

系管理经理。 现任天邦食品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公告日，胡尔丹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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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邦食品” ）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通知于当日以电话和口头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4月25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中国人寿

金融中心18楼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采取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

席会议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参会监事一致推选，本次会议

由监事张炳良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监事会会议通知时限的议案》；

根据实际情况，经全体监事同意，决定豁免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时限，暨于2025年4月

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张炳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

届满，任期三年。 （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简历

张炳良：男，1968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副研究员。历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科技

处副处长、处长；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湖州连家船水产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无锡新途物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总经理。 现任天邦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公告日，张炳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71,420股。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

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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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公司于2025年4月24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并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及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日，公司

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

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任期自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如下：

1、非独立董事：张邦辉先生、盛宇华先生、梁星晖先生、汪玉喜先生，其中张邦辉先生为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长；

2、独立董事：陈良华先生、陈有安先生、陈柳先生，其中陈良华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张邦辉先生（召集人）、汪玉喜先生、陈有安先生；

2、提名委员会：陈有安先生（召集人）、陈柳先生、梁星晖先生；

3、审计委员会：陈良华先生（召集人）、陈柳先生、盛宇华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柳先生（召集人）、陈良华先生、张邦辉先生。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其中陈良华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

职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不设职工代表董事，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任期三年，自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具体如下：

1、股东代表监事：张炳良先生、钱晶艳女士，其中张炳良先生为监事会主席；

2、职工代表监事：王思羽女士。

以上监事会成员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

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1、总经理/总裁：张邦辉先生；

2、副总经理/副总裁：章湘云女士、严小明先生、张德刚先生、张艳刚先生；

3、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杜超先生；

4、董事会秘书：章湘云女士；

5、证券事务代表：胡尔丹女士。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章湘云女士和胡尔丹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和规定。

四、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人：章湘云、胡尔丹；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818号虹桥天地北区1号楼1102室；

联系电话：021-64182751；

联系邮箱：zhangxy@tianbang.com、hued@tianbang.com。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完成后，夏闽海先生、赵守宁先生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夏闽海先生持有21,000股公司股份，赵守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以上人员离

任后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及董事会对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